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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　要

目的：本文為探討台灣某一都會區護理人員對權益及諮詢管道之了解程度。方法：以半

結構式問卷調查方式隨機抽樣4,500人，回收率58%，以有效問卷2,714份之資料加以分析。

結果：在護理人員的工作投保方面，83.9%人員兩者（公／勞保、健保）皆有投保，有1.7%

不清楚自身投保狀況。投保金額方面，28.1%投保金額小於實領薪資，而42.3%不清楚自己

的投保薪資。48.9%人員有簽訂工作契約，完全清楚契約內容者佔53.1%、完全不清楚者佔

3.6%，對工作契約不清楚的原因，包括雇主未給時間考慮和仔細閱讀為主要原因。契約不

合理的原因，含工作契約條款只利於資方、工時超過勞基法規定、薪資過低、簽約書皆被

資方收走、未依法排休、被安排從事非護理專業工作等等。有關自身權益受損時，解決的

方式大都為默默接受或自行詢問他人，11.2%會向護理師護士公會諮詢，向醫院反應者只佔

0.7%。結論：護理人員應瞭解勞資關係的內涵，參與爭取安全工作環境、合理薪資及工時，

並共同維護勞資雙方的權益。另護理專業團體可協助護理人員查詢專業權益外，也應提供執

行業務時相關之資源協助，藉以共同維護護理權益及保障。若整體醫療發展能重視及建構護

理職場環境，可進而提供病人優質的醫療照護。

關鍵詞：護理工作權益、諮詢管道、護理師、保險、工作契約、勞基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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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　　言

統計至2014年11月止，台灣護理師護士

領照人數245,913名，但登錄執業者為144,855

名，執業率為58.2%（中華民國護理師護士公

會全國聯合會〔全聯會〕，2013），逾半數護理

人員離開護理專業職場。宋（2006）研究指出，

台灣護理職場環境欠佳，雖然政府制訂法令，

保障護理人員的工作權益，但多數醫療機構並

未落實而致流動率高，護理執業率偏低；故改

善護理執業環境，不僅是政府的責任，醫療機

構及護理專業組織團體亦要省思的議題。

國際護理協會在2007年始提倡正向執業環

境（positive practice environment, PPE），力促改

善職場環境，吸引護理專業人員貢獻所學留任

職場；其協會也於2009年對全球11個國家，

含南、北美洲、歐洲、非洲及亞洲則以日本

和臺灣為代表，總計2,203名護理人員接受調

查，結果指出台灣護理人員的工作滿意度最

低，認為工作重、薪資及福利不佳、缺乏認

同感，認為五年後「非常有可能」留在崗位服

務病人比例是33%，僅高於南非（International 

Council of Nurses 〔ICN〕, 2009）。另根據台灣

人力銀行於2010年的調查顯示，現職護理人員

對目前工作的滿意度平均為61.2分（滿分100

分），工作中最滿意的部分為「工作穩定」，最

不滿意則是「薪資福利與獎勵不足」，護理人

員指出PPE指標最重要的前三名依序為相互尊


